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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21  证券简称：郑州煤电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47 

 

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.本次权益变动系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控股

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致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

三条的相关规定，可以免于发出要约。 

2.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郑州市国

资委）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郑州煤炭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郑煤集团）66.55345%股权，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3.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不涉及控股股东变化，股权划转对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均无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概况 

2022 年 3 月 18 日和 4 月 11 日，公司分别发布了《关于实际控

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和《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进展

公告》，按照河南省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安排部

署以及省政府关于郑煤集团股权划转工作方案的批复要求，河南省人

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省政府国资委）拟将其直

接持有的郑煤集团股权无偿划转至郑州市国资委（详见公司 2022-006

号和 009号公告）。 

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通知，省政府国资委与

郑州市国资委签署了《郑州煤炭工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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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偿划转协议》，省政府国资委将其持有郑煤集团 66.55345%的股权

无偿划转至郑州市国资委，同步将其持有郑煤集团 5.4768%的股权划

转至河南省财政厅，对应的股权和收益用于充实社保基金。 

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郑煤集团，实际控制人

变更为郑州市国资委。 

二、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

本次变更前，郑州市国资委通过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郑州热力）间接控制公司 5.45%股权，郑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直

接持有公司 46.46%股权。公司控制关系如下： 

本次变更后，郑州市国资委通过郑煤集团间接控制公司 46.46%

股权、通过郑州热力间接控制公司 5.45%股权，合计间接控制公司

51.91%股权，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公司控制关系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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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致，不涉及控

股股东变更，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，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，

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提醒投资者，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

露报纸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 为公司指定的

信息披露网站，有关公司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：1.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

2.收购报告书全文及摘要 

3.财务顾问报告 

4.相关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
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1 月 26 日 


